调配人员须报送的材料
接陕西省教育厅通知，目前只有拥有博士学历或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人员才能通过干部调动落户西安市。以下材料内容均要求机打。
（一）调动报告（西电人事处出）。由用人单位主管部门以文件形式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上报，要求一人一函，写明拟调动人员的姓名、性别及基本情况，调出单位的名称、性质，调入单位的名称、性质、编制数、实际在编人数以及调动人员的拟任岗位、调动理由等情况。
（二）调动报表（本人填，两张表）。《陕西省事企业单位干部调动审批表》或《陕西省事企业单位工人调动审批表》一式二份（式样附后）。要求表内所有项目填写准确、真实，并由用人单位及其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加盖公章。打印到同一张纸。
（三）调出函件（原单位出）。拟调动人员调出单位所在县（市区）组织、人事部门或有人事管理权的单位出具的同意调出的函件。
（四）考察材料（西电二级单位出）。由调入单位主管部门出具的调动人员的考察材料。重点写清拟调人员的学历、工作经历、现工作单位的性质及身份、岗位（职位）、专业技术职务以及现实表现等情况，拟调人员材料不清楚的，还须加附本人档案材料。考察材料须有2名以上考察人亲笔签名并加盖调入单位及其主管部门人事处印章。
（五）廉政鉴定（原单位出）。调出单位纪检监察机构对拟调动人员的廉政鉴定材料。
（六）拟调动人员的身份证明材料（本人提供）。
1．干部身份的，提供《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报到证》（派遣证）或《非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吸收录用干部审批表》、《转干审批表》、《部队转业军官审批表》及安置手续等；
（七）拟调动人员的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专业技术职称证、岗位技能证、职业资格证及有关任职文件、获奖证书等（本人提供）。
（八）调入省级事企业单位和中央驻陕单位的，须提供调出单位连续2年以上为其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材料；调入西安市区非公有制企业的，除提供调出单位为其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材料外，还须提供调入企业连续2年为其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材料（本人提供）。 
（九）解决夫妻分居的，附结婚证和西安一方的常住户口本、身份证；驻军家属随军的，还须附现役军人的军官证、现役军人任职命令、部队师以上政治部同意军官家属随军的批件或《军队干部家属随军审批表》（本人提供）。
以上材料中，凡涉及复印件的，必须携带原件以备查验。因特殊原因无法携带原件的，经办人员必须签名确认与原件无误，并加盖本单位人事部门印章以示负责。
